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各林區管理處與經管國有林地內原住民族

資源共同管理機制要點修正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行 名 稱 說    明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各林區管理處與經管

國有林地內原住民族資

源共同管理機制要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

局經管國有林地內原住

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理

會設置要點 

本要點係為以與原住民族建立

共同管理機制，以落實推動實

質上之共管機制為目的，而非

僅為組成形式上之共管會，爰

修正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林務局（以下簡稱

本局）為與原住民

族共同管理國有林

自然資源，執行原

住民族地區資源共

同管理辦法第七條

規定，特訂定本要

點。 

（一）為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林務局（以下簡

稱林務局）經管國有

林地內原住民族地

區 之 資 源 共 同 管

理，執行原住民族地

區資源共同管理辦

法第七條規定，特訂

定本要點。 

一、依行政院法規委員會「行

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之

「伍、行政規則法制作業

範例」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 

二、修訂本要點之目的係為落

實本局與原住民共同管理

山林資源，爰修正文字。

二、本局所屬各林區管

理處（以下簡稱林

管處）與經管國有

林地內原住民族資

源共同管理會（以

下簡稱共管會）為

任務編組，由各林

管處召集組成。 

為尊重原住民族主

體性，共管會亦得

由當地部落經部落

（二）林務局經管國有

林地內原住民族地

區資源共同管理會

（以下簡稱共管會）

為任務編組，由各林

區管理處（以下簡稱

林管處）召集之。各

林管處以設置一個

共管會為原則。但因

交通狀況、地理環境

及原住民族群不同

等因素，有因地制宜

一、依行政院法規委員會「行

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之

「伍、行政規則法制作業

範例」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 

二、共管會之組成，除由林管

處召集組成之外，亦得以

原住民為主體，由部落經

部落會議通過或由原住民

族團體如民族議會、獵人

協會等之代表人，主動建



會議通過或由原住

民族團體之原住民

族代表提案，建請

林管處召集組成。 

共管會之組成，應

考量共管議題及原

住民族之族群、文

化、歷史、交通狀

況或地理環境等因

素決定，其數量不

以一個為限，其範

圍得跨不同林管處

轄區。 

必要時，得增設之；

其增設之數不超過

各林管處轄區內原

住民族之族群數。 

請所在地相關林管處召集

組成，爰增訂第二項。 

三、各林管處所轄區域內之原

住民族族群條件不一，得

依原住民族群、文化、歷

史、交通狀況或地理環境

等因素，宜賦予一定之彈

性，爰刪除各林管處以設

置一個共管會為原則之規

定。另為尊重原住民族之

主體性及共管議題之需

要，範圍得不限單一林管

處之轄區範圍，爰新增第

三項。 

三、共管會之共管範

圍，得依其共管議

題由共管會商定

之，並以本局經管

國有林為限。 

前項共管範圍應尊

重原住民族各族群

及部落之傳統領

域，除法令另有規

定外，不具排他

性。 

 一、本點新增。 

二、考量共管議題多涉一定空

間範圍自然資源之管理利

用，依共管議題有明確約

定之必要時，由共管會商

定。 

三、傳統領域之劃設非本局權

責，本局推動與原住民族

共管無權亦不宜涉入傳統

領域相關爭議，為尊重原

住民族各族群及部落對傳

統領域之主張，明定共管

範圍應不具排他性，即不

影響其他未參加共管會之

部落對於傳統領域或自然

資源權利之主張。 



四、共管會對下列事項

得提出建議及諮

詢，供林管處採行

或推動合作： 

  （一）推動森林經

營、森林保

護、生態旅

遊及自然保

育等事項。 

  （二）共管區域內

土地開發利

用、資源利

用、生態保

育、學術研

究等資源使

用及計畫之

協商與溝通

事項。  

  （三）週邊部落資

源 管 理 事

項。 

  （四）其他資源管

理、經營事

項。 

林管處得就職權範

圍與部落或原住民

團體簽訂自然資源

共同管理行政契

約，約定關於林務

局經管國有林地內

原住民族地區之野

（三）共管會對下列事

項得提出建議及諮

詢，供林管處採行:

   

 1.推動森林經營、森

林保護、生態旅遊

及自然保育等事

項。 

 2.共管區域內資源使

用及管理計畫之協

商與溝通事項。  

 3.週邊部落資源管理

事項。 

 4.其他資源管理、經

營事項。 

一、點次變更。 

二、依行政院法規委員會「行

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之

「伍、行政規則法制作業

範例」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 

三、原住民族基本法之規定，

倘於共管區域內涉及土地

開發利用、資源利用、生

態保育、學術研究等事項

時，需與原住民族諮商並

得其同意，爰參照修訂第

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另共

管會除提供諮詢建議由林

管處採行外，亦得透過共

管會討論，提出與部落共

同合作推動資源管理工

作。 

四、為落實權利分享及責任分

擔之共管意旨，並強調行

政程序法已賦予行政機關

可依職權與人民簽訂行政

契約，本要點推動共管機

制，除組織上之共管會

外，得由林管處與部落族

群簽訂行政契約，約定雙

方自然資源共同管理之事

項及權利義務關係，並使

其運作具因地制宜之彈

性，爰增訂第二項前段文

字。 

五、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



生動物、野生植

物、菌類、生態旅

遊資源及漂流木等

自然資源之共同管

理事務。 

前項行政契約之研

擬及履行時之爭

議，得由共管會協

調之。 

行政契約之內容，

應於林管處、縣

(市)政府、鄉（鎮、

市、區）公所或村

（里）辦公處等處

所公告，並以網際

網路等足以使公眾

得知之方式廣泛週

知，公告期間不得

少於三十日。 

個人或人民團體或

部落對第四項所公

告事項有疑義時，

得於公告期間內向

林管處提出，並由

共管會召開會議商

定之。 

九條之規定，涉本局主管

事項自然資源包括野生動

物、野生植物及菌類等，

（刪除修正草案原列之礦

物、土石、水資源）此外，

林務局或各林區管理處與

各部落合作推行已久之生

態旅遊之觀光資源以及漂

流木之利用亦應包括在

內，作為例示規定，爰增

訂第二項後段文字。 

六、關於自然資源共同管理行

政契約內容之研擬及訂約

後之履行，遇爭議時得由

共管會進行協調，以收尊

重原住民族自治權、公平

公正處理及資訊公開之

效，爰增訂第三項。 

七、行政契約所約定之內容於

共管會中由林管處與原住

民代表共同商定，並於商

定後公告至少連續三十

日，為儘可能使參與共管

及周邊部落、原住民團體

知悉，於林管處、縣（市）

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或村（里）辦公處公

告。至提案團體、關係部

落應由林管處主動通知，

非以公告形式處理，爰未

列入本項公告處所。 

四、遇爭議情形，相關利害關

係人均得提出異議，爰於



第五項規定個人（指自然

人）、人民團體（指依人

民團體法核准立案之團

體）、部落（指原住民族

委員會公告之部落）提出

異議後，由共管會研議後

調整共管內容，研議共管

內容時得邀請提案之部落

或原住民族團體列席。 

五、公告期限過後如有個人或

人民團體或部落提出異

議，則另以陳情案方式，

於共管會中提起討論。 

五、共管會設置委員以

不超過二十一人為

原則，並得配合共

管範圍內之部落數

量調整，其中當地

原住民族代表人數

應達二分之一以

上，其餘委員由林

管處遴聘專家學者

或邀相關機關代表

擔任。 

前項原住民族代表

應由當地原住民族

部落召開部落會議

推舉產生。當地部

落未推舉時，得由

各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公

所推薦。 

（四）共管會設置委員

十 五 人 至 二 十 一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

人，由各林管處處長

兼任；副召集人一

人，由各林管處副處

長兼任；另置執行秘

書一人兼任委員，由

各林管處派兼之；其

餘委員由各林管處

就當地原住民族代

表、專家學者及各相

關 機 關 代 表 遴 聘

（派）之；且任一性

別比例以達全體委

員總人數三分之一

為原則。 

前項當地原住民族

代表人數應達委員

一、點次變更。 

二、依行政院法規委員會「行

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之

「伍、行政規則法制作業

範例」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 

三、考量共管會之部落或原住

民團體數量不一，共管會

委員人數刪除下限，保留

上限二十一人，並增加但

書，共管會委員人數得配

合共管會之組成部落或原

住民團體數量調整，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另考量部

分原住民族群有父系社

會、母系社會之別，其權

利決策者之性別依族群特

性而定，為尊重維護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不宜強制



共管會委員包含召

集人、副召集人及

執行秘書，召集人

由林管處處長兼

任，另得設置共同

召集人，由委員推

派原住民族代表一

人兼任；副召集

人、執行秘書各一

人，由林管處派

兼。 

共管會之共管範圍

跨林管處時，除原

召集人外，共管範

圍內之其他林管處

處長為共同召集

人。 

總人數二分之一以

上，應由當地原住民

族部落推舉產生。當

地原住民族部落推

舉之相關規定未訂

定前，得由各原住民

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推薦產生。

共管會得視需要由

委員推派原住民代

表一人擔任共同召

集人。 

規定委員性別比例，爰刪

除性別比例之規範。有關

召集人、共同召集人、副

召集人及執行秘書相關規

定移至第三項。 

四、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

理辦法第四條規定，資源

治理區域之劃定需經當地

部落或原住民族團體召開

部落會議同意，本要點以

原住民族群為共管對象，

為充分代表部落意見，原

住民族代表委員應優先由

該共管範圍內各部落會議

推舉。當地部落或原住民

團體未推舉時，得由各原

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公所推薦，爰修訂於

第二項。 

五、為尊重原住民族共管之精

神，共管會得視需要由委

員推派原住民代表一人擔

任共同召集人之規定，為

共管會原則性事項。依原

規定，共管會之召集人、

副召集人及執行秘書，皆

屬共管會委員，另考量林

管處處長、副處長及秘書

分層負責機關業務指揮調

度，並互為支援，實務上

難同時出席共管會，且共

管會已指定處長為召集

人，具充分決策能力，爰



增訂第三項。 

六、共管會之共管範圍如跨二

個以上林管處，由召集組

成共管會之林管處處長擔

任召集人，因資源共管事

項涉各該林管處轄管權

責，為利共管事項之協調

處理，由召集人邀請共管

範圍內之林管處處長並列

為共同召集人，爰增訂第

四項。 

六、共管會委員任期二

年，期滿得續聘

（派）之。代表機

關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委員出

缺時，應補聘（派）

之，其任期至原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

止。 

（五）共管會委員任期

二年，期滿得續聘

（派）之。代表機關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

進退。委員出缺時，

應補聘（派）之，其

任期至原委員任期

屆滿之日止。 

點次變更。 

七、共管會每六個月召

開一次為原則；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委員因故不

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出席。 

（六）共管會每六個月

召開一次為原則；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委員應親自出席

會議，會議之決議以

二分之一委員之出

席，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行之。機

關代表因故不能親

自出席時，得指派代

表出席，並參與發言

及表決。臨時會議之

一、點次變更。 

二、依行政院法規委員會「行

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之

「伍、行政規則法制作業

範例」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 

三、原住民委員係部落或公所

或林管處推薦之原住民代

表，若因故無法親自出

席，亦得指派其他具代表

性之部落族人出席。另實



召開，應有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連署，始得

召開。 

務上鮮有專家學者無法出

席而指派代表與會情形，

尚無特別規定之必要，爰

一致規範。共管會討論事

項之決議應視關係部落而

定，不宜以出席委員同意

人數為標準，爰以共識決

為原則，而爭議事項宜回

歸關係部落協調再行討

論，取得共識。至臨時會

議之召開亦應視討論事項

而定，不宜以連署委員人

數為限。 

八、共管會召開會議一

個月前，各林管處

得函請各委員提

案，提案內容包括

案由、說明及處理

辦法建議等項目。

共管會召開會議

時，得視需要邀請

當地原住民族部落

派代表出席陳述意

見，並邀請有關機

關派員列席。 

（七）共管會召開會議

一個月前，各林管處

得 函 請 各 委 員 提

案，提案內容包括案

由、說明及處理辦法

建議等項目。共管會

召開會議時，得視需

要邀請當地原住民

族部落派代表出席

陳述意見，並邀請有

關機關派員列席。 

點次變更 

九、共管會委員為無給

職。 

（八）共管會委員為無

給職。 

點次變更 

十、共管會所需經費，

由各林管處於年度

預算勻支。 

（九）共管會所需經

費，由各林管處於年

度預算勻支。 

點次變更 



十一、共管會所討論事

項如涉及當地其他

部落或社區權益及

發展，應有前開部

落或社區召開部落

會議或依相關法規

所推派之代表出席

陳述意見；經其同

意後，該決議事項

始得執行。該代表

如不能出席時，應

以書面陳述意見及

表示是否同意討論

事項。必要時，應

將共管會決議事項

公告於前開部落或

社區所在地之公共

場所、林管處、縣

（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

所或村（里）辦公

處之公告處所或網

站，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公

告期間不得少於十

四日。 

（十）共管會所決議事

項如涉及當地其他

部落或社區權益及

發展，應經前開部落

或社區推派代表出

席，並經其同意。該

代 表 如 不 能 出 席

時，應以書面陳述意

見及表示是否同意

決議事項。 

一、點次變更 

二、依行政院法規委員會「行

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之

「伍、行政規則法制作業

範例」之規定，作文字修

正。 

三、共管會所討論之事項涉及

其他部落或社區之權益

時，應有該部落或社區依

法所推派之代表參與並表

示意見，未得其同意不得

執行該決議，以維權益。

並為共管會決議事項之資

訊公開，擬例示適當之方

式，爰增訂上開之規定。

 


